
□
卡別 □ VISA  □ MASTER  □ JCB 

卡號

有效截止月年 月 / 西元20 年 持卡人簽名
( )

□

帳戶所有人姓名/公司名稱

身分證號/統一編號

□存簿帳戶局號

□劃撥帳戶帳號

帳號

帳戶所有人簽章

□ ( )

帳戶所有人姓名/公司名稱

身分證號/統一編號

銀行/農漁會/信合社 分行/分部/分社

 □透過媒體交換(ACH)機制扣款 
□發動行：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交易代號：電話費(509)  
發動者統編：16080042 

帳號

帳戶所有人簽章
( )

PHS
    ( )           ( ) ( )

主管： 經辦： 覆核： 建檔：

請填妥上列表格資料並利用免付費回函將二聯一併寄回：24257 台北縣新莊市中正路649 號8樓 大眾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客戶管理課。
第一聯：扣款銀行留存  第二聯：大眾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留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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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代碼：

( )

 PHS 超低電磁波行動電話超低電磁波行動電話超低電磁波行動電話超低電磁波行動電話 
 轉帳代繳授權書轉帳代繳授權書轉帳代繳授權書轉帳代繳授權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約定條款：
信用卡持卡人/帳戶所有人(以下簡稱授權人)茲為便於大眾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眾電信」）1900兆赫數位式低功率無線電話電信服務或無線寛頻接
取業務之使用人(以下簡稱「用戶」)支付各項電信費用，謹授權 貴行/局為支付該等電信費用之代理人，並同意如下：
 1、授權人謹授權並同意   貴行/局按期於繳款期限日，自授權人於  貴行/局開立之活期或活儲存款帳戶內之存款餘額，自動扣繳支付大眾電信各電信費用帳
       單應繳之總額，若當帳戶餘額不足、結清、法院查封及其他原因，無法扣繳用戶應付之全額時或因填寫之內容不全、不合、有誤，致扣繳失敗或錯誤時，
       大眾電信得終止本代理付款授權之扣繳程序，用戶則應自行持繳款單至大眾電信各營業據點或代收機構繳清該期應繳金額。
 2、自動轉帳帳戶如申請或變更時，應填寫授權書郵寄或逕洽大眾電信辦理，經受理後約需四十五天開始生效。
 3、授權人與用戶不必為同一人，用戶無需另填同意書，即可利用轉帳代繳方式付款。如為信用卡付款時，信用卡有效期必須尚餘一個月。
 4、授權人擬終止本授權行為時，應至大眾電信直營門市或電洽客服中心辦理，該終止授權將自大眾電信接獲通知之翌日起滿三十日後生效。
 5、授權人辦理信用卡轉帳代繳，若信用卡期限屆至，授權人同意大眾電信得展延授權憑以扣繳大眾電信各項電信費用。
 6、授權人對當期應繳之電信費用有疑義時，被授權之帳戶仍將全額扣除帳單所列之金額。如確實有溢繳或繳款不足情形時，則大眾電信將於下期帳單中自動
       扣抵或累計用戶之應繳金額。


